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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珠锦街24号全部非住宅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大连华普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珠锦街24号全部非住宅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辽（2019）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00054067号]及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4228.13平方米，为一幢地上5层的钢混结构建筑物，建成于2019年，规划用途为非住宅，现全部自用作为办公用房，房屋内部均为精装修。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6月3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比较法和收益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6月3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约为人民币8011万元，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约为7580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本次咨询结果仅供参考，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此页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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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四日


附件：测算过程

1.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武昌街附近商铺
	三八广场附近商铺
	国合锦府

	交易时间
	2021.6
	100
	2021.6
	100
	2021.6
	100
	2021.6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
状况
	用途
	办公
	100
	商业
	102
	商业
	102
	办公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区域
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实物
状况
	商业类型
	独栋办公楼
	100
	临街商铺
	102
	临街商铺
	102
	高层办公楼
	98

	
	建筑面积（㎡）
	4228.13
	100
	750
	103
	587
	103
	1600
	102

	
	成新度
	97%
	100
	92%
	100
	92%
	100
	95%
	100

	
	层高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内部装修
	普装
	100
	普装
	100
	普装
	100
	毛坯
	98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
单价
	楼面地价
	——
	　
	19733
	　
	22120
	　
	198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9756
	
	18414
	　
	20642
	　
	20212
	　


综上，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19756×4228.13÷10000＝8353（万元）

2.收益法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8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486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5

	
	
	
	
	面积/㎡
	4228.13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182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7.0%

	1）
	建安费用
	126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43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48+0.0006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220+0.003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2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876
	
	
	

	3
	年经营费用
	11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8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

	1）
	两税两费
	25.92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55.5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2）
	维修费
	28.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2.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7.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6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759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n]/(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0.26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1796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228.13


(2)收益价值（超出收益期的建筑物价值折现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7596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73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1876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6.2%
	　

	(C)
	建筑物报酬率（%）
	8.50%
	　

	(D)
	折现年期（年）
	30.26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7669
	A+B


3.估价结果

	估价方法
	评估总价（万元）
	方法权重
	评估总价（万元）
	评估单价（元/平方米）

	成本法
	8353
	50%
	8011
	18947

	收益法
	7669
	50%
	
	


4.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珠锦街24号全部非住宅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1年6月3日

	3
	评估总值
	8011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8011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27
	转让额×税（费）率
	5.60%

	2
	印花税
	4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0
	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431

	
	
	大写
	肆佰叁拾壹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7580

	
	
	大写
	柒仟伍佰捌拾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1792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项目
	金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7630 
	——
	

	2.
	扣除项合计
	9290 
	　
	

	（1）
	土地取得成本
	2684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2580
	　
	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104
	4.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已包含在土地取得费用中，不另计算

	（3）
	建造成本
	4427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以及销售、管理、财务费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711
	10%
	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46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1422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1660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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